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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人社字〔2015〕398 号 

 

 
关于积极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作用 

支持电子商务领域创业的通知 
 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

行、南昌辖内各县支行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2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

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24 号）和《江

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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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发〔2015〕36 号），推动创业担保贷款支持

创业人员在网上交易平台开展创业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 贷款对象 

在网上交易平台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

活动的高校毕业生、返乡农民工等各类创业人员。 

二、贷款条件 

   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电子商务创业人员和企业，应符合以下

条件： 

（一）在网上交易平台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创业人员须实名

制注册，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，以本人名义申请创业担保贷款； 

（二）电子商务创业人员须进行就业失业登记或就业创业登

记； 

（三）在网上交易平台从事实物或虚拟商品交易和服务活

动，持续稳定经营三个月以上，且每月均有有效交易，经营情况

良好； 

（四）从事电子商务创业销售的产品和服务范围须在国家法

律法规规定之内，经营行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； 

（五）在网上交易平台从事的电子商务经营项目市场前景较

好，销售的商品具有一定的交易量； 

（六）电子商务注册地须在江西省行政区域范围内，并有相

对独立、固定的办公场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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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贷款程序 

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创业人员和企业可持下列材料，向经营

项目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的小额贷款担保中

心提出贷款申请: 

（一） 个人从事电子商务创业的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 

1.实名制注册的电商店铺凭证；2.工商营业执照；3.累计交

易量记录；4.创业人员的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登记证、身

份证、户口簿；5.固定的办公或经营服务场所证明；6.贷款申请

表等。 

（二）合伙和组织起来从事电子商务创业的，应提供以下材

料：1.实名制注册的电商店铺凭证；2.工商营业执照；3.累计交

易量记录；4.合伙和组织创业证明；5.合伙人员的就业失业登记

证或就业创业登记证、身份证、户口簿；6.固定的办公或经营服

务场所证明；7.贷款申请表等。 

（三）经认定为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和促进就业基地（小企业

孵化基地、创业孵化基地）的电子商务企业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和促进就业基地（小企业孵化基地、创业孵

化基地）认定证明；2.工商营业执照；3.企业代码证；4.税务登

记正副本；5.组织机构代码；6.法定代表人证明书；7.法人代表

身份证；8.员工就业失业登记证；9.企业职工花名册及工资发放

表；10.企业职工劳动合同；11.缴纳养老保险凭证（含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）；12.经会计事务所验资报告及上年度和当期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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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；13.企业章程；14.累计交易量记录；15.企业贷款申请审

批表等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电子商务领域创业人员和企业的贷款额度、期限、反担保、

贷款利率和贴息等，按我省现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执行。 

各地要积极探索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电子商务创业领域

的新模式，对在电商创业园、电商示范基地、示范企业集中创业

的人员和企业可适当降低反担保门槛，鼓励各地采用联保、互保、

抵质押等方式对其进行扶持，推动我省电子商务领域创业更好更

快发展。  

 

 

 

江西省人力资源       江西省财政厅     中国人民银行 

和社会保障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昌中心支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30 日 

 

 

抄送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，财政部，中国人民银行，财政部江西专

员办，省审计厅，省银监局，各市、县（区）劳动就业服务管理

局、小额贷款担保中心 

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2015年 11月 30日印发 

责任处室单位：省担保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人：刘家宏 


